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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9.03.31.（89）局考字第006054號函

公(發)布日：089.03.31

    一、查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八六台甄五字第一五五０五三

        三號書函釋略以：「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公務人員具有養育三足以下子女者之情事，得申請留職停薪，

        並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所詢……一員得否於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自行前往該校獸醫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一節，依上開

        規定，以育嬰留職停薪，係為顧及公務人員養育子女之事實需要

        ，由機關考量業務狀況准予辦理。是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研

        究所博士進修，有違育嬰留職停薪之本意，應不予同意。」準此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尚不宜從事進修。

    二、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開始留職停薪，惟該

        學期成績單尚未取得，是否於復職後再行申請一節，有關學分費

        補助之申請，為利各機關經費結報、帳務處理作業及預算執行，

        仍宜依照本局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八十八局考字第０一八

        九八六號書函規定，有關進修人員在收到校方成績通知後，最遲

        應於三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提出申請，逾期以放棄論之規定辦

        理。（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9.03.31.（89）局考字第００六０五

        四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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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5.03.15.局考字第0950007012號函

公(發)布日：095.03.15

  主旨：銓敘部函釋以，公務人員於侍親留職停薪期間參加教育實習，核

        與相關規定不符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銓敘部95年 3月 1日部銓四字第0952608857號書函副本辦理，

        並檢附原函影本 1份。

    二、依銓敘部函釋以：「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1款

        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

        ：......

    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者。......

        』復查本部89年 5月19日89銓五字第 1894504號書函略以，公務

        人員准予留職停薪之事由，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規定

        共計12款，參加教育實習並非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所定

        申請留職停薪之事由，無法逕由務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

        理；又『侍親留職停薪』之立法意旨，係為顧及公務人員侍奉尊

        親屬之事實需要，由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是以，公務

        人員於侍親留職停薪期間進修，核與上開規定不符。」（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 95.03.15.局考字第０九五０００七０一二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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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02.12.局考字第0980000181號函

公(發)布日：098.02.12

  主旨：為利自我成長及職場銜接，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從事終身

        學習活動，得依規定採計終身學習時數，請  查照轉知並配合辦

        理。

  說明：

    一、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4  

        點第2 項規定，公務人員因留職停薪等原因，致實際上無法從事

        學習活動者，學習時數均依其在職月數按比例計算。基此，育嬰

        留職停薪人員取得在職月數之學習時數，尚無疑義，另基於促進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俾利職場銜接之立場，倘渠等人員充分利用留

        職停薪期間，從事數位學習或參加讀書會、學術研討會等多元學

        習活動，因有助汲取新知、自我成長及日後順利銜接職場需求，

        爰同意得採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二、至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規定及銓敘部 97 年 12 月 8  日部銓四字第 0973001827 號

        書函意旨，尚不得從事由機關核准或選送之進修，併予敘明。

    三、檢附前開銓敘部書函影本 1份。（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02.12.

        局考字第０九八００００一八一號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議會、各

        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企劃處

        （性平小組）、考訓處、人事室、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附件

        ：銓敘部函 97.12.08.  部銓四字第 0973001827 號

  主旨：有關貴局建議放寬公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從事進修且給

        予學習時數，但不補助進修經費一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民國97年11月24日局考字第09700647122 號書函。

    二、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l  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留職停薪：

        ....二、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經奉准延長者。三、自行申請

        國內外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

        並經核准者。」同條第 2  項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除第 l款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

        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一、養育 3  足歲以下子女

        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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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公務人如須養育3 足

        歲以下子女，且本人及配偶均為公務人員時，本人或配偶任一方

        均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即申請時不以女性公務人員為限），機

        關對依該款申請者不得拒絕，實務上依該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者

        約占全部留職停薪人數一半。是以，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

        第 1款之規定，與政府鼓勵公務人員多生育之目的不謀而合。又

        為使各機關公務人員有自我成長空間，留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l

        項第3 款亦已有所規定，爰公務人員如有進修意願，隨時均得依

        該規定申請，不影響公務人員從事進修以利職場發展及終身學習

        之目標。又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係為專心養育 3足歲以下

        之子女，爰留職停薪辦法規定機關不得拒絕；公務人員如因職場

        發展及自我成長之需而進修，不論是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各種

        進修均須花費相當時間及心力，俾能順利完成進修學程，如同意

        公務人鼻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從事進修，易因進修而無法專心養

        育子女，反與政府鼓勵生育之政策有違，另亦將引起依其他留職

        停薪條款辦理留職停薪者要求援引比照之困擾。至是否核給進修

        人員進修時數及給予補助一節，與本部無涉，併予敘明。

  正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副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